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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与治理

———基于多元共治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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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水环境治理体系背景下,从集体行动逻辑起点出发,分析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

织、公民等利益攸关者的主体特征,从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着价值观的碎片化、治理组织结构的碎片化、监督

体系的碎片化等三个问题出发,提出了通过利益共享化、制度完善化、价值观的一体化以及治理结构的网

络化等措施,实现水环境多元治理主体间互动有序、合作共享的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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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科学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构建

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
指导思想,而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模式契合了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的这一思想,是在摒弃旧有环境治理模式缺

陷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模式。“多元共

治”最早见诸哈肯的协同理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

治理理论。“多元共治”水环境治理模式是将多主体

治理与协作性治理统合起来,通过引入多元主体的参

与、互动与合作,期冀克服单一治理主体的缺陷,发挥

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效应,构建一种新型水环境治

理模式,为解决水环境治理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
一、搭便车行为:水环境治理中集体行动的逻辑

起点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就发现

了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

的事物,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
对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相

关的事物。”[1]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

他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

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

集团的利益。”[2]奥尔森认为个人对理性的追求,一般

不会产生集体的理性结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在于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污染防

治法》规定了排污总量控制原则,然而由于水具有较

强的流动性与不可分割性,排放的污水很难固定在同

一区域,污水的负外部性也就展现出来。上游的污水

会对下游的水资源产生影响。污水并不具有排他性,
任何主体都平等共享排放污水的权利。同时,污水排

放的主体也是多元的,既有企业的点源污染,又有其

他主体的面源污染。无论哪种污染方式,基于“理性

经济人假设”都有可能遵循利益最大的原则,对导致

负外部效应的排污行为并不关心。当发现政府监督

的局限性及其他监督主体监督无力的时候,排污主体

就会打破排污权的边界,从合法或非法的行为中获得

排污水收益,导致事实上的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受主

观理性与客观环境的影响,在污水排放时,不加限制地

直接排放是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对个人和其他组织而言,个人理性的“行为主体”会呼

吁其他行为主体减少排污量,但却认为自身污染对水

资源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从而选择背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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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排污,而搭上其他人减少排污的“便车”[3]。
二、多元性:多元共治的主体特征

公共管理视角下,多元的环境治理主体关系既包

含政府体系内部各种层级关系,也包含政府与公民以

及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同时还包含了非政府组织与公

民,企业与公民之间的多维关系,各种关系相互交织

构成了立体化治理结构。
(一)政府

水环境治理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和

义务实现对其合理治理和维护。环境问题的形成单

纯依靠企业的自律和技术手段的提升无法避免“公地

悲剧”的结局,政府作为传统的治理主体,有能力和义

务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进行治理。“政府作为社会公

共权力的拥有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调配和运用社

会资源方面拥有其他主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行为

对环境资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

的影响”[4]。在水环境治理中,政府整合公众利益,形
成管理的规则,以确保水环境治理的有序性与规范

性。政府是规则的维护者,同时,政府也是行为领导

者,政府的信息收集与整理能力、强制力、资源的获取

与掌控能力、科学的决策能力都远在其他社会组织之

上,政府通过利益诱导、宣传教育、沟通、行政命令等

手段对其他行为主体施加影响力,以确保水环境治理

规则执行的有效性。各级政府作为水环境治理的重

要主体,当需要政府在自身职能范围内发挥作用时,
政府理当责无旁贷。对于利益主体面对水环境保护

出现的无序状态,挑战基础规则权威的情形,政府会

行使监管职能来恢复市场秩序,维护规则;当水环境

治理中行为主体因利益博弈而使某一方或几方造成

损害时,政府会提供救济,维护各方利益均衡。
(二)企业

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以盈利为目

标的社会组织,其在市场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发挥

着重要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是水

资源的享受者,也可能是水资源的破坏者。企业对水

资源的破坏主要基于自身利益。企业对污水进行净

化处理或者循环使用是最好的策略选择,不仅能够保

护水资源,而且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这一行为

选择将会增加企业管理的成本,这是企业所不愿意

的。在无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排污

成本,直接将污水排出,这会形成对水环境的破坏,也
会对水域周围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即使在有规

则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也可能阳奉阴违,偷偷变更排

污数量、增加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等,造成事实上对

水资源的破坏。
(三)非政府组织

非 政 府 组 织 是 由 英 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直接翻译过来的,最早出现在1945年

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中。非政府组织不包括企业,也
不包括家庭,他们往往是依据某种公共利益诉求,自
发聚集起来的组织。我国早期叫作民间组织,现在改

称社会组织。在水资源开发治理过程中,政府主要关

注物力及资源的分配,而非政府组织则更加关注环境

等公共利益。非政府组织强调水环境治理在生态、民
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使其形成一个认知共同体,并
对水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提出价值研判,从而占据道

德制高点,呼吁或迫使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改变决策。
很多非政府组织也有能力向政府推荐某一领域的技术

专家,政府官员也可以从技术专家那里迅速获得来自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观点。非政府组织还在促进与环境

治理相关的规则和规范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公民

在水环境治理中,公众既是水环境治理的忠实拥

护者,也是水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对参与水环境治理

具有强烈的动机。公民从来都不是环境的旁观者,其
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但从现实

的状况来看,很多人视水环境保护是一种于己无关的

活动,或者只有到水污染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权利时才

开始抗争,这实际上在主观上反映公民对自己环境权

益的漠视。同时,单个个体成员很难成为集体行动。
在环境治理面前,公民整体的分散性和弱组织性是与

生俱来的特质,公民往往很难获得采取集体行动共同

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动力,继而陷入集体行动逻辑的

困境中[5]。
三、碎片化:多元共治的现实困境

就水环境治理而言,其公共性、整体性的特征要

求在共同价值判断的引导下,在互信互利的相互关系

基础之上,各参与主体将其所拥有的局部资源,在共

同的目标引领下,消除偏见、立足大局、求同存异,充
分发挥各自的特长,消解过去单一主体无法解决的问

题,实现局部大于整体功效的合力,达成多元主体共

治的效果。但由于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分割治理无

法实现各主体间信息、资源与目标等要素的有效整

合,各治理主体间难以形成协同的整体来化解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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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水环境治理难题。
(一)水环境治理中价值观的碎片化

价值是主观见诸客观的产物,是否获益主要来自

主观的合理假定、直接认为或者承认,这使价值呈现

多样性的特质。在水环境治理中行为主体的价值选

择是多元的。排污收费会增加成本,但纷至沓来的订

单足以弥补损失;节水符合经济利益,但水的滥用更

符合某些人的精神需求;洪水让人畏惧,但灾后重建

会让某些企业获得更多收益。确定一个在价值上优

先的公共利益是很难的,不是“公”与“私”的博弈,而
是“公”范围内各因素间的博弈,这使目标的选择趋于

多元。环境治理中基于短期与局部利益考量,导致

“环境公益关怀”被“部门或私人利益追求”所取代也

是屡见不鲜的。
(二)水环境治理中治理组织结构的碎片化

从现行的环境治理格局来看,主要是以统分结合

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垂直管理的体制结构。这种纵横

条块的结构一直存在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权力

冲突、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等问题。各部门、各治理主

体缺乏以解决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以谋求公共

利益为核心的资源共享习惯,各治理主体视自己所拥

有的资源为自己的“专属”和“领地”。“这种现实行为

中的资源垄断,也就严重阻滞了各部门的正常信息流

通,导致信息的封闭和限制,甚至出现各部门、各治理

主体之间的‘打架’”[5]130。
(三)水环境治理中监督体系的碎片化

在水环境治理主体中,各级政府尤其地方政府作

为“理性经济人”在GDP考核机制的诱导下,政府会

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的行为选择。这也导致了有些

地方水环境治理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如各级水

环境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有的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
本级政府对于水环境治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的不

当介入和干预如何进行阻止没有进行相应的制度设

计;拥有水环境治理的职能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增
加了环境执法的难度[6]。在公众水环境治理的诉求

中,环境民主机制的基础是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的有效实现,这也是政府的回应机制能达

成的有力保证。但从实际情况看,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的各项实体或程序的法律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多元共治: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选择

由于流域水环境治理具有的“整体性”和“共享

性”特征,在其开发和治理过程中,具有多重的利益主

体,其利益诉求也趋于多样化。推动建立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共享流域治理权益,治理“搭便

车”的行为,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日益成为水环境治

理的趋势和共识。
(一)利益共享化

水环境治理不但涉及环境利益,也涉及各方围绕

水资源的开发和水环境治理的不同利益诉求,同时还

涉及经济利益,即各方在环境治理中实际经济收益和

成本分配上的不同利益诉求,最后还涉及政治利益,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利益攸关方需要站在政

治的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在水资源治理中,构建各种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机制,推动伙伴关系建设,“通过构

建公私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确保公众参与机制和利

益共享机制的实现是可持续性治理的关键,利益只有

实现共享,才能达成最终的共识。”[7]政府需和环境各

治理主体保持沟通和联系,畅通信息渠道,通过召开

多种形式的研讨会、情况通报、联合巡查等方式加强

企业主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经常性联系,建立制度化沟

通渠道,争取有利于流域发展的政策和舆论环境,构
建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

(二)制度完善化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治理

环境,探索适合本地区、本行业的水资源多元共治模

式,是保障水环境治理效果的必由之路。政府通过有

效的制度设计,把企业、居民、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行

为主体纳入多元治理架构中,最终实现流域水资源的

统一管理,协调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环境利益三

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是合作的动力,政治利益是

合作的基础,环境利益是合作的保证。在水环境治理

中要强化法律权利本位,立足全局,促进法律衔接,完
善法律体系,特别需要增强软法的效力。软法不仅对

人们的内在心理,而且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这
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

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

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8]。
(三)价值观一体化

多元共治是一种主体间合作、交流、互动的状态。
多元主体包含政府、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

等,具有各自的价值观、动机和利益诉求,但为了水环

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这些主体需要抛开利益诉求的差

异化,以谈判、对话、协商等方式进行资源共享和协

作,在政府的主导下结成一种互相依存、相互联结、持

6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续保持协作的关系状态。各协作主体在协作关系中

需要有效定位,不断完善自身,明确责任,提升治理能

力。在共治模式中,各主体之间要整合价值观,达成

治理目标,构建和谐的协作关系。除了要构建和谐的

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还需要构建和谐的非

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企业与

其他环节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的公众与其他环

境主体之间的关系,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具有

多元共治系统的保障者、价值观的引领者,多中心互

动行为的主要组织者以及协作参与者的多重身份,其
基本职责是通过与各方直接建立联系,为水环境治理

构建多元共治的网络。
(四)治理结构网络化

与碎片化治理结构不同,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是

一种网络化治理结构。这种网络化的结构具有一定

程度的自组织特征,其中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

织、公民等众多参与者。网络化结构中,主体之间共

同利益和利益分歧共存,主体之间互动的手段是对

话、协商等沟通机制,他们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网络

化结构使行为主体间可以直接沟通,利益相关者发现

问题时,通过无障碍沟通渠道及时告知相关行为利益

主提供者迅速应对、快速处理,信息接收者积极回应、
妥善对待。公众可以通过市长热线直接表达观点,多
方行为主体可以通过聊天软件、视频电话交流意见。
电子政务的出现也让政府与各主体间的沟通透明度

增加。各行为主体因水资源治理面临冲突或需要合

作时,网络化结构也给予了足够制度支撑。各主体通

过网络化组织结构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实现最有效的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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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lemmaandManagementofCollectiveAction
intheWaterEnvironmentalGovernance:
BasedonthePerspectiveofMultipleCo-governanceTheory

WUXiaojian
(SchoolofLiterature,LawandEducation,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constructingamodernwaterenvironmentgovernancesystemwith
multipleco-governance,startingfrom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collectiveaction,themaincharacteristics
of“stakeholders”suchasgovernments,enterprise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izensare
analyzed.Startingfromthreeproblemsofthefragmentationofvalues,thefragmentationofgovernance
organizationstructure,andthefragmentationofthesupervisionsystem,itisproposedtomaintainthewater
qualitythroughmeasuressuchasbenefitsharing,systemperfection,integrationofvalues,andnetworking
ofgovernancestructures.Aco-governancemodeloforderlyinteraction,cooperationandsharingamong
environmentaldiversifiedgovernancesubjectsis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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